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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周年，六十部作品。
2010年是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华诞。
为总结办学经验，醇化学术氛围，凝聚西政情缘，学校定于2010年9月19日至20日举行六十周年校庆活
动。
经过认真筹备和严格筛选，我们谨向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呈上自己的作业——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
庆系列文库。
这六十部作品，集中体现了西政学术的传承和创新。
全套文库共分为四个系列和两个单品，简称为“4+2模式”：即西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此次共收
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博士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西南政法大学学子文库（此次共收录15部）
和西南学术大讲堂（此次共收录13部）四个系列，共计58部作品；另有《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
—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各1部。
各个品牌项目在持续性出版中通过六十周年校庆活动得到整合和提升。
其中，“学术文库”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博士文库”则集中展示我校近
年来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水准，此次入选的15部作品皆为各自学科和领域中具有问题性、前瞻性、深刻
性和现实性的研究成果；“学子文库”的作者主要来自1980级西政校友，意在同时纪念他们入学三十
周年；“学术大讲堂”则汇集了西南法学论坛、金开名家讲坛、名人论坛及我校教师的精彩讲座，将
声音固化为文字，将瞬间凝结成历史。
《西南政法大学校史（1950-2010）》和《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学教育发展之路》两书，是西政对于自
己及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历史的一次认真整理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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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及其解释，参酌比较法上的相关经验，并结合诸家学说与有关判例，
对现行立法和现有学说展开详细评析，最终提出判定违法合同效力的基本路径，即：（1）对违法合
同所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发现；（2）基于比例原则对违法合同所损害的社会公共利益与当事人的
私人利益进行权衡，看是否应当将合同判为无效。
此外，本书还对违法合同无效后的缓和问题展开了探索，论证了对无效合同作缓和处理的基本原理和
主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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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规范性质说（Normcharaktertheorie）。
该说认为，如果禁止规范仅仅属于单纯的秩序规定（Ordnungsvorschrift）或警察法规
（Gewerbepolizeir-echflicher Natur’）时，其违反虽与一般反社会行为无异，均应受到制裁。
但因其私法行为在本质上并不具有违法性，故其私法效力自不受影响。
换言之，对于这类行为，施以公法上的制裁即足以阻吓其违法。
但是如何去认定纯粹管理规定，如何来判断施以公法上的制裁即足以阻吓违法之行为，德国法院却始
终没能提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来。
特别是在“二战”以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开始对过去那些被认定为单纯秩序规定的禁止规范进
行反思，比如防止黑工法、营业管制法等。
这就说明规范性质说在德国司法界已经失去了实质的指导地位。
2.规范对象说（Normrichtungstheorie）。
该说认为，法律行为原则上只有在禁止规范是以所有当事人为调整对象时，才有无效的问题。
例如，法律禁止窝藏赃物、禁止行贿官员、禁止以竞争为目的行贿职员、禁止买卖毒品和武器、禁止
交易人类器官等，这些禁令都是针对双方当事人的，因此，如果违反上述禁令从事法律行为，就会导
致无效的后果。
反之，若禁止规定仅在禁止一方的行为，则法律行为的效力并不受影响。
比如，未经营业许可而订立的“结果合同”（Folgevertraege）、违反卫生法规贩卖腐败食物、违反标
价法的价格条款、违反建筑法规订立的租赁合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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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对我的博士论文《无效法律行为制度研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修改、补充后完成的作品。
在博士期间，恩师李开国教授不仅领着我从事他主持的诸项课题的研究，让我有了很多难得的学习机
会，而且还对我的研究给予了诸多的指导，特别是先生在二十年前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民法研究方法，是我成就本书的方法论上的利器，值得在今后的研究中发扬光大。
虽然本书是我个人的劳动成果，但在本书的写作以及博士在读期间，我却有幸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作为新中国民法奠基人之一的金平教授对我的关爱，使我这个异乡人也能时常地感受到家的温暖。
更为重要的是，每次去金老师家，他和我的一席谈话，都会勉励我不断前行。
而我所在的民商法学院的赵万一教授、谭启平教授、刘云生教授、张耕教授、王洪教授等诸位师长则
在智识上、资料上，甚至生活上，都曾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和便利：他们不仅为我扬起私法研究之帆提
供了助力，注入了活力，而且也永远都是我为人、为学和为师的榜样。
在此，我必须专门提到耿林博士和孙鹏教授。
必须承认，由于语言的限制，本书就德、日两国的评介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了他们二位的优秀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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